
明志科技大學

109學年入學四技部
新生獎助學金

榮譽獎學金&榮譽學分學程 歡迎您！



大學部 獎助學金

獎項 109學年獎學金申請資格

頂尖獎學金
每學期 20萬元

[高職生] 錄取台大、清大、交大、成大、台科大、北科大(或 統測成績達前
一年各群組前3%) ，且英文或數學達滿級分。或
[高中生]四科學測成績55級分以上，且英文或數學達滿級分者。

一級獎學金
每學期 12.5萬元

[高職生] 錄取台大、清大、交大、成大、台科大、北科大(或 統測成績達前
一年各群組前3%) , 且英文或數學達均標者。或
[高中生]四科學測成績50級分以上，且英文或數學達均標者。

二級獎學金
每學期 5萬元

[高職生]錄取其他公立大學且該公立學校最低錄取分數高於本院各系，或
原畢業高中職學校班級前3名，或統測成績達前一年班級前10名
[高中生]錄取其他公立大學且該公立學校最低錄取分數高於本院各系，或
原畢業高中職學校班級前3名



大㇐下學期初

• (1)操行成績(2)學業成績(3)榮譽學程課程成績

大二上學期初

• (1)操行成績(2)學業成績(3)榮譽學程課程成績(4)多益成績450分

大二下學期初

• (1)操行成績(2)學業成績(3)榮譽學程課程成績(4)多益成績450分

大三上學期初

• (1)操行成績(2)學業成績(3)榮譽學程課程成績(4)多益成績550分

大三下學期初
• (1)操行成績(2)學業成績(3)榮譽學程課程成績(4)多益成績550分

大四上學期初

• (1)操行成績(2)學業成績(3)榮譽學程課程成績(4)多益成績600分

大四下學期初

• (1)操行成績(2)學業成績(3)榮譽學程課程成績(4)多益成績600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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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益成績450

多益成績550

多益成績6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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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外工讀實習

必選修院訂榮譽學程課程

必選修院訂榮譽學程課程

續領條件：
操行須達80分、學業成績須達80分或班級/系排名前30% 、通過學院規劃之課程、每學年多益成績門檻



4

多益成績 349 350-399 400-449 450-499 500-549 550-599 600 

大二續領條件 0％ 20% 50% 100% 100% 100% 100% 

大三續領條件 0％ 0％ 0％ 0% 50% 100% 100% 

大四續領條件 0％ 0％ 0％ 0％ 0％ 0% 100% 

 
• 第二學年開始前達450分，400~449分續領金額50%，350~399分續領金額20%，低於350分無法續領。
• 第三學年開始前達550分，500~549分續領金額50%，低於500分無法續領。
• 第四學年開始前達600分，低於600分無法續領。

續領條件-多益成績彈性作法

• 審核未達續領條件，將不發放當學期獎學金，但保留榮譽獎助學金領取資格
Ex.學期末審核成績時，若Ａ同學大㇐上學期成績未達校訂條件或院訂條件，則大㇐下不能續領獎學金。
但Ａ同學大㇐下成績再達校訂條件或院訂條件，則大二上學期可再續領獎學金。

以每年8/1為
學年分界認定


